7.風災緊急應變處理作業程序

柒、馬公航空站風災緊急應變處理作業程序

民用航空局95年03月02日局應字第0950059810號函核准

民用航空局95年07月20日局應字第0950020466號函核准

民用航空局95年09月18日局應字第0950279991號函核准

民用航空局95年09月18日局應字第0950279991號函核准

民用航空局98年06月02日局應字第0980016630號函核准

民用航空局98年10月12日局應字第0980030927號函核准

民用航空局101年01月06日局應字第1010000793號函核准

馬公航空站101年01月12日馬航字第1010000261號函修訂
馬公航空站102年05月10日馬航字第1020002238號函修訂
一、依據：
（一）「災害防救法」：中華民國99年8月4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900192631號令修正條文版本。
（二）「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中華民國96年3月30日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院授災防字第0969980002號函頒核定本版本。

（三）「交通部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要點」：中華民國100年4月28日交動字第1001520054號函修訂版本。
(四) 國土安全(災防、全動、反恐)三合一聯合政策會報：96年8月16日核定之「風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修正。
（五）「民用航空局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中華民國100年10月19日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局應字第1000032406號函頒版本。
2、 目的：
為預防及減低颱風所造成之災害及使各單位間能協調一致，俾於行動時有所遵循，並能在各種情況下，集中人力機具靈活運用，期能達成即時搶救裝備器材，防止並處理災害，儘速恢復機場之正常作業，特訂本計畫。
3、 馬公航空站防颱應變小組及各單位防颱應變小組之設立：
(1) 為掌握全般狀況，馬公航空站應於所督導之任一航空站發布W24警報或接獲空軍氣象中心發佈W24時成立防颱應變小組，以督導本站暨受督導站各防颱小組之工作，並綜合指導防颱及災害處理事宜，防颱應變小組編組及職掌如附件一。
(2) 本站督導之七美、望安航空站應於收到所在地W24警報後即成立防颱應變小組，並根據其所訂防颱措施處理颱風期間之有關事宜。
(3) 各單位防颱應變小組編組及職掌由各單位訂定之。

4、 本站所屬各單位防颱應變小組任務：
(1) 馬公航空站防颱應變小組：負責馬公航空站之防颱事宜，督導七美、望安航空站防颱事宜，督導各航空公司過境飛機防颱措施，以及協調空軍基地相互支援等事項，並應於颱風後迅速恢復機場之使用(如附件二)。
(2) 七美航空站防颱應變小組：負責七美航空站之颱防事宜，及督導各航空公司過境飛機防颱措施，並應於颱風後迅速恢復機場之使用。
(3) 望安航空站防颱應變小組：負責望安航空站之防颱事宜，及督導各航空公司過境飛機防颱措施，並應於颱風後迅速恢復機場之使用。
(4) 馬公助航台：負責助航台、雷達台建築物、各項助導航設施及裝備之防颱事宜。
(5) 航空警察局馬公分駐所防颱應變小組：負責航空警察局馬公分駐所辦公大廈之防颱事宜，並負責颱風侵襲時有關保安事宜，及協調各有關單位協助搶救，以及疏導災民避難等事項。
(6) 各單位應於每年颱風季節來臨前採取預防措施，同時依據去年作業得失，展開各項防颱預防檢查，以及宣導措施工作，本站得視需要抽查之。

(7) 各防颱應變小組應集中人力、物力、機具，掌握情況，適時搶救處理災害，務使災害減至最低程度。

(8) 各防颱應變小組在通信狀況許可時，應儘速將各地嚴重損害情況報知本站防颱小組。並應於每日20：00時向防颱小組報告該日

1. 當地颱風情況。

2. 民航機活動情況。

3. 損害情況。

(9) 各防颱應變小組應於颱風後將該單位之初步災害及處理情況，儘速報告本站防颱應變小組。
(10) 各防颱應變小組應遵各單位防颱措施作業，確實負起防颱責任。
(11) 凡未完工之助導航設施，及場站工程之防颱措施，由負責單位協調廠商實施，以期減少損害。

(12) 各航空公司應遵守防颱措施規定，處理該公司防颱業務。

(13) 各防颱應變小組組長於成立防颱小組後應留駐機場。

5、 颱風警報之發布與解除：

　　颱風警報之發布、解除及資料之分送，依空軍第七天氣中心發佈之颱風警報資料實施，並得參考民用航空局氣象中心資料，如兩發布單位所發布颱風行進時間之資料差異太大，由本站知會民用航空局氣象中心協調空軍第七天氣中心辦理。
6、 指揮與通信：
(1) 本站防颱應變小組位於馬公航空站三樓閱覽室。

(2) 各單位防颱應變小組位置，由各單位按實際需要自行訂之。

(3) 本站及各單位防颱應變小組電話號碼表如附件三。

(4) 本站防颱應變小組未成立前，有關防颱事宜，各單位應向本站值日人員報告（06）9228100或9229146，由值日人員聯絡本站防颱應變小組人員進駐，並對各單位情形紀錄，並報告民用航空局防颱應變小組【民航局值日室(02)23496300或於民航局成立緊急應變小組時使用(02)23496104-5】本站防颱事宜。

(5) 本站防颱應變小組成立後，各單位應向本站防颱應變小組人員通報(06)9229145防颱事宜。
(6) 詳細通報程序詳「馬公航空站重大災害緊急通報作業程序表」（附件四）。
7、 本站防颱應變小組及各單位防颱應變小組之解散：

(1) 各防颱應變小組應於本站及其所屬航空站接獲颱風警報解除及災害調查完成後解散。

(2) 防颱應變小組應於所屬各單位接獲颱風警報解除及災害調查完成後解散。

(3) 各項修復工作循業務行政系統辦理之。
8、 颱風飛航規定：

依據98年4月13日局應字第0980011287號函修訂之「民用航空局對不良天候之飛航作業管制規定」辦理(如附件五)。

9、 本計畫得視需要修訂之。

馬公航空站防颱應變小組編組及職掌

	組  別
	組  長
	職  掌

	1.防颱小組
	洪主任建男

9213058

0937309600
	綜理防颱措施之指揮督導等事項

	
	副組長：

航務組組長

9228151

0937309601
	

	2.航機防護組
	資料席航務員

9214090
	掌理留場航空器防風措施之督導，機坪內各項裝備安全檢查等事項

	3.災害搶救組
	消防班長

9229161

0934080899
組員：值班消防技工
	掌理人員傷患、火警搶救、被困人員飲食運送等事項

	4.行政組
	A主計室主任

9228181

0972312329
	掌理文書處理、車輛調派、防颱小組留值人員之飲食供應、受災人員飲食之購辦輸送、緊急搶救費用之籌措審核等事項

	
	B人事室主任

9228171

0937309605
	

	5.設施防護組
	A業務組組長

9228111

0937309603
	掌理房舍、道面溝渠、空橋、水源、瓦斯、電力、空調、通信系統、防護之督導檢查、搶修、支援等事項

	
	B總務組組長

9228131

0937309602
	

	6.空橋維護班
	空橋操作維護承商
	負責降低空橋高度、空橋綑綁、檢查及操作等事項

	7.颱風情報組
	空軍第七天氣中心

9212161#918336
	掌理颱風資料之蒐集、研判發佈等事項

	8.機電防護班
	A班長：莊忠政

A組員：呂見清、

        莊建峰
	負責水電、空調、通信、緊急照明設備、停機坪照明設備等維修任務

	
	B班長：薛光林

B組員：朱培城
	

	9.房舍防護班
	A班長：蔡光燦
	負責航空站大廈、留守人員宿舍、花木、道面、溝渠等維修任務

	
	B班長：黃偉宏
	

	10.救災裝備支援組
	A陳武祝
	B藍天河

	11.不分組
	歐萬春、莊泰源、董金發、黃協勤


註：1.本次（         ）颱風由 A / B 組先輪。

2.W36颱風警報發佈時，航務組組長及航務員，密切注意颱風動態，通知本站值日官，由值日官向民航局回報。

3.W24颱風警報發佈時，通知本站防颱小組副組長、值日官進駐防颱小組。若遇特殊狀況，由副組長依狀況調度人力。

4.W12颱風警報發佈時，本站值日官（含七美、望安站）通知防颱人員到站防颱。七美站及望安站若遇風災情況緊急，得由主任判斷後即刻召集各任務編組人員進駐。

5.W06颱風警報發佈時，各站應完成防颱準備。

馬公航空站防颱應變小組作業細則


一、本站防颱應變小組：
(1) 人員編配：防颱應變小組組長（以下簡稱組長）由航空站主任兼任。防颱應變小組副組長（以下簡稱副組長）由航務組長兼任。
(2) 辦公地點：航空站3樓閱覽室。
(3) 作業要點：
1、 組長為本站防颱小組之總負責人，副組長襄助之。
2、 副組長於W24 警報發佈後，即進駐防颱小組處理防颱業務。
3、 W06警報發佈後，組長親自全場巡視檢查各編組責任範圍區之防颱部署。
4、 W00警報發佈後，組長即坐鎮本站防颱小組，視颱風動向，督導各編組及各防颱小組，並適時採取應變措施。
5、 組長因故未能駐守本站防颱小組時，其任務由副組長代理。
6、 副組長襄助之職掌：
(1) W24時，通知各編組及各防颱小組加強防颱措施。

(2) W12時，通知各編組組長及各防颱小組組長，對責任範圍內防颱部署全面督導檢查。

(3) W06時，查詢颱風情報及航機防護組對航機之疏散或栓索是否週全。

(4) W00時，收集各單位之災情報告，即時敦促各組作必要之搶救，並指揮協調其他單位支援。
(5) 颱風警報解除後，負責召集各編組組長及防颱小組組長檢討得失，以作往後之改進。

2、 行政組：
(1)  人員編配：組長由航空站人事室主任或主計室主任兼任，組員由組長遴派，並視情況需要，適時調遣組員工作。組長公出時，其任務由航空站值日人員代理。
(2) 辦事細則：
1、 W12時，所有車輛油料加足，確實檢查保養，保持良好狀況。
2、 W12時，儲備食物及飲水，以供應防颱小組留值人員。

3、 整理3樓會議室及辦公室，以供留值人員休息。

4、 重要之工作場所放置緊急照明設備，以供停電時之用。

5、 調查災情（人員、航空器、房屋、門窗、裝備），並儘速報民航局防颱小組，必要時，拍攝照片存證。書面調查統計報告隨後寄發。

6、 籌措、審核緊急搶救（修）所需費用。

三、颱風情報及航機防護組： 
(1) 人員編配：航機防護組組長由航務組資料席值班航務員兼  

任。組員由華信、復興、立榮、遠東等航空公司各派乙員兼任。組長可視情況需要，隨時調遣組員工作。

(2) 颱風資料來源：由空軍第七天氣中心提供，總台氣象中心所發布之危害天氣報告僅作參考。

(3) 傳報程序：

1、 資料報告：資料收到後，應以口頭或電話報告本站防颱

小組組長參考，並將資料逐次標示於颱風路徑圖表上，以提高警覺之效。

2、 W36、W24期間，隨時向本站防颱小組組長報告，並通知

各有關單位展開防颱準備工作。

3、 W00時，立即通知本站防颱小組。
4、 颱風遠離本場且本場風速已減至每小時34浬以下時，立即報告本站防颱小組及各有關單位，並由空軍第七天氣中心發佈解除警報。

(4) 通信系統中斷時之應變措施：
1、 利用航務組VHF 159.525或121.9或118.3 MHZ無線電與塔台連繫。
2、 利用收音機收聽氣象廣播。

(5) 航機防護程序：

1、 W24－W12時，通知各航空公司，應將防颱裝備，如繩索、夾板、輪檔準備妥當，隨時以電話與七美、望安航空站保持聯繫。
2、 W06時：

(1) 因故未能及時離場之航空器需留駐本場時，得由所屬航空公司自行與空軍馬公基地勤務隊協商請求支援。

(2) 機坪各項裝備、機具應檢查妥當，如有遺留機具、物品應予以清除。

(3) 檢查完畢後向本站防颱小組報備。

3、 W00時：

全組人員集中航務組待命。

(6) 防護權責劃分：

1、 各公司所屬航空器，由各公司所派組員負責，緊急時由組長統一調度，組員相互支援，共同維護航空器安全。
2、 防護組應備物品及飲水、食物由各公司自行準備。

3、 颱風過後，各公司應立即展開善後復原工作。

四、設施防護組：

(1) 人員編配：組長由航空站業務組組長或總務組組長兼任，組員由組長遴派，並視情況需要，適時調遣組員工作。全組分置下列三班：

1、 機電防護班：班長及所需人員由組長選派兼任。負責水電、空調、通信、緊急照明設備、停機坪照明設備等維修任務。

2、 房舍防護班：班長及所需人員由組長選派兼任。組長公出時，全組任務由班長代理，負責航空站大廈、留守人員宿舍、花木、道面、溝渠等維修任務。

3、 空橋維護班：由空橋操作維護承商負責。

(2) 防護程序：

1、 W24時，機電防護班之職責：

(1) 檢查各電力設備狀況。

(2) 檢查校正各自動照明燈具。

(3) 柴油發電機試車。

(4) 檢查大廈管路間之管線及各電話系統。

(5) 適時拆除室外照明設備。

(6) 屋頂冷卻水塔、鼓風機固定紮牢。

2、 W24時，房舍防護班之職責：

(1) 樹木捆紮固定。

(2) 檢修門窗、鐵門支幹、潤滑滑槽，不常用之門窗即予關鎖。

(3) 檢查航站建築物（包括員工宿舍、污水處理廠）、屋頂以及懸掛附著物、排水溝。

(4) 清理道面、溝渠及涵管積留之泥沙雜物。

(5) 檢查有關單位放置於道面之裝備物品處理情況。

3、 W12時：
(1) 機電防護班準備有關水、電搶修之器具。
(2) 房舍防護班應加強門窗鎖固檢查。
4、 W06：
(1) 停止一切正常工作，全組集中人力速上妥門窗鎖固，並防範漏水，即歸組待命。
(2) 遇有緊急搶修時，人力不必按任務分班，集中調度，迅速處理以防災害漫延。

5、 W00時：
(1) 全組人員集中在3樓辦公室待命，配合防颱小組準備搶修工作。
(2) 颱風警報解除後，立即展開復原工作，且機電防護班，即全面檢修電力、水源、電話系統或各項機具。

6、 空橋防護程序：

(1) 空橋操作公司接獲W24時，風速尚未到達60浬／時應召回休班人員做防颱準備。

(2) 當接獲W12時若風速超過60浬／時原則上空橋暫停使用。其他工作人員繼續做防颱準備工作。

(3) 當發布W06時，其風速達到70浬／時原則上立即進行空橋綑綁作業，完成準備後通知航務組檢查。

(4) 颱風警報解除後，立即檢查裝備恢復正常操作待命。

五、災害搶修組：
　　(一)人員編配：組長由航空站消防班班長兼任。組員由值班消防技工擔任。

　　(二)W24警報時：
1、 人員搶救班：準備急救箱擔架、毛毯等備用。
2、 航機搶救班：
(1) 準備繩索、枕木、千斤頂及氣囊鐵板等搶救器材支援航空公司搶救航機用。
(2) 檢查消防及搶救作業車輛加滿油料待命。
(3) 
(3) W12警報時，消防班人員集中待命並按任務編組執行任務。

(4) W06警報時，各班人員對所應用之工具及裝備作最後檢查，各班相互間應保持密切聯絡。
馬公航空站及各單位防颱應變小組連絡電話

	單位
	電話
	傳真
	備註

	馬公航空站
	成立前

9228100

9229146

成立後

9229145
	9229144
	成立前：值日室

成立後：閱覽室

	馬公助航台
	9210543
	9214432
	

	航警馬公分駐所
	9228109
	9228108
	

	七美航空站
	9971256

9971920
	9971229
	

	望安航空站
	9991806

9991164
	9991624
	

	空軍馬公基地

防颱小組
	9212161

#918573
	
	飛管

	澎湖縣政府

防颱小組
	9277679

119
	
	澎湖縣消防局

勤務中心

	署立澎湖醫院
	9261151

#50300
	
	急診室

	三軍總醫院

澎湖醫院
	9217004
	
	急診室


馬公航空站重大災害緊急通報作業程序表




















民用航空局對不良天候之飛航作業管制規定

（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附件三、不良天候飛航規定）

98年4月13日局應字第0980011287號函修訂

1. 各航空站在其公佈之開放時間內無論天氣狀況為何，應保持其開放狀態，氣象觀測台應提供最新機場天氣報告，塔台以終端資料廣播服務（ATIS）播出天氣資料（無ATIS設備單位可免報），航空器使用人及飛航組員應守聽及注意最新天氣報告。

2. 不良天候係指：颱風、雷雨、地面強風（風速34浬/小時以上）、颮線、絕對高度2000呎以下低空風切、影響目的地及備降機場選定之低雲幕或低能見度、中度或嚴重空中結冰、冰雹、下雪、凍雨、冰霧或冰淞、嚴重或強烈亂流（含晴空亂流及山岳波）、火山灰、沙暴或塵暴及不可預測之天氣突變導致低於該機場之飛航限度，或道面污染，無法使用跑道或嚴重影響航空器操縱及性能之天候及上述任一或一型以上多重混合型狀況。

3. 航空器使用人應訂定接收傳遞氣象資料作業程序，及不良天候下各項操作程序、操作限度規定及訓練計畫，以確保其人員及飛航組員於飛航中及緊急情況時之各種操作程序符合飛航手冊、航務手冊、操作手冊及其他與適航有關文件之規定。

4. 颱風飛航規定：

4.1颱風警報期間如機場天氣低於機場最低飛航限度時，原則該機場應保持工作狀態，以備航空器之緊急降落。

4.2颱風警報期間如機場天氣不低於該機場最低飛航限度時，應保持開放，飛航管制單位應適時提供起降參考之機場天氣報告。

4.3颱風期間如嚴重降水致跑道積水時，依各該航空站相關規定辦理。航空器使用人（或其指定代理人）及其機長應依經核准之相關規定，決定是否起降，並負飛航安全及飛航作業管制之責任。

5. 雷雨飛航規定：

5.1在航路上飛航之航空器，如發現雷雨有礙其航行時，得向飛航管制單位要求繞道飛航。

5.2經氣象觀測台發佈雷雨特別天氣報告時，航空器使用人之飛航作業應依經核准飛航限度執行，並要求其飛航組員嚴格遵守，嚴禁穿越雷雨飛航。
5.3機場上空發布雷雨（TSRA）：
5.3.1機場上空發布雷雨期間，如機場天氣不低於機場最低飛航限度時，應保持開放。飛航管制單位應適時提供起降參考之機場天氣報告。
5.3.2雷雨期間如嚴重降水致跑道積水時，依各該航空站相關規定辦理。航空器使用人（或其指定代理人）及其機長應依經核准之相關規定決定是否起降，並負飛航安全及飛航作業管制之責任。
5.3.3氣象觀測台觀測雷雨情況若有消失或移離機場上空之情形，應立即以特別天氣報告發布。
參│一





參│二








92.03.26





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


0800-004-066 0935628217


FAX：02-8912-7399








參│八





參│九





參│十





參│十一





參│十二





參│十三





參│十四





參│十五





參│三





參│四





參│十四





行政院


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0800-119119


02-89127119、81966119


Fax:02-81966736~7











行政院新聞局


02-23211334


02-23224418


FAX：02-23414480


      02-23924657








民航局  局  長   02-23496000 / 0910011258


        





附件二





附件三





參│七





附件五





附件一





馬公分隊06-9272137


湖西分隊06-9921119


白沙分隊06-9932119


澎南分隊06-9950119


西嶼分隊06-9981544





澎湖地方法院地檢署


06-9211699





當地警察機關縣警局


110


06-9272105/06-9272557





空軍消防班


軍線918590





機場特種防護團


總幹事0937309603


06-9228131





澎湖縣消防局 119 / 06-9263346





澎湖縣緊急醫療網


無線電 / 06-9272162轉233(動員)


06-9270297(後送)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南部地區巡防區


118 / 06-9219540





所屬航空公司或代理人





澎湖縣救難協會06-9263795總幹事0933695802





航空警察局馬公分駐所 內線110





航空站護士 內線166/156/159(護理室)


06-9229166





航空站消防班


內線119





馬基隊醫務室


軍線918995





澎湖縣縣長(代理人)06-9274400 轉201、202


06-9272300（航空器失事、陸地場外通報）





馬公基地勤務隊飛管


軍線918573





塔台


06-9218647


軍線918938


FAX：06-9228712





航空站主任(代理人)06-9213058/0937309600人)06-9213058/0937309600





航空站值日室06-9228100/06-9229146


FAX：06-9229144








航務組（值班航務員）


06-9214090


組長 06-9229151


0937309601





民航局值日室  02-2349-6300  FAX：02-2349-6286





水災、地震、海嘯   場站組02-8770-1200  Fax：02-8770-1279


空難           飛航標準組02-2349-6068  Fax：02-2349-6400


空難、風災、重大火災、毒性化學物質、生物病原災害、輻射災害 


 航站管理小組02-8770-2530  Fax：02-8770-2572


劫機破壞、爆裂物恐嚇、輻射災害   空運組02-2349-6038  Fax：02-2349-6050


助航設施損害   飛航管制組02-2349-6115  Fax：02-2349-6122


資訊設施及系統   資訊室02-2349-6137   Fax：02-2349-6064  


(協辦)災害防救緊急應變小組  02-2349-6104-5  FAX：02-2349-6201(成立後使用）





行政院


災害防救辦公室


02-89114211*9025


           *9069


Fax:02-89127163








 民航局 副局長 02-23496009 / 副局長02-23496011/主任秘書 02-23496296





交通部


複式通報窗口   		航政司空運科(上班時間)


TEL：02-23492883 /2893-7	TEL：02-23492340/2341


FAX：02-23492886/2899	  FAX：02-23492363/2381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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